
戶外廣告版面數量表及圖說 
 

 

 

備註： 

1. 機關現有廣告版面依現狀點交予廠商。廠商得自行視業務需要，於廣告版

面內設置燈箱、照明、螢幕等廣告設備。廠商應提出建置與施工計畫，經

機關審核同意後，使得設置。 

2. 廠商承租之廣告版面，其電費由廠商負擔，其費率依實際設置廣告設備或

裝置之設備容量計算。 

站別 版位 廣告版面數量 面積(m²) 

G9 市政府 1 樓門楣 1 48 

G9 市政府 1 樓人行道圓柱(1) 1 10 

G9 市政府 1 樓人行道圓柱(2) 1 10 

總計  3 68 

附件 2 



 

G9-1 市政府站 

 


